平顶山卫东区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十矿机械化工厂厂房维修“4·16”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规定，平顶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平顶山卫东区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矿机械化工厂厂房维修“4·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形成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如下：

一、事故概述

2023年4月16日12时40分左右，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的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矿机械化工厂修理车间厂房维修拆除作业时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60万元。

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相关单位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平顶山人民政府《关于平顶山卫东区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矿机械化工厂厂房维修“4·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批复》等有关规定要求，认真落实了事故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建议。

（1）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矿（以下简称平煤股份十矿）。一是组织开展外包工程专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重点对外包单位职工持证、安全培训、措施贯彻、现场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不留死角的安全大排查，共查出隐患及问题14条，针对查出的问题，严格按照“五定、四签字”的原则均已整改到位。二是进一步推进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建设和加强对外包施工单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督促施工单位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操作规程和事故应急救援技能，做到了人人熟练掌握并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通过全员、全流程描述岗位风险，提高了职工的岗位风险认知，完善了岗位风险管控措施，规范了职工作业行为，切实提升整体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三是继续将外包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纳入本矿的安全管理工作。业务主管部门严格督促各包施工单位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督促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编制应急预案并按要求组织演练，严格督促施工单位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双防预控工作运行管理水平

（2） 河南平煤神马中平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平发展公司）。一是全面提高各级安全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严格执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中平发展公司从管理人员到关键岗位职工重新取得相应证书，没有证书禁止上岗，必须重新学习考试。尤其是现场安全管理人员目前全部考试合格，取得证书。特殊工种作业人员证书延期考核也已经完成，真正做到了人人持证作业。二是深刻总结并吸取此次事故的教训，完善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施工地点风险全面辨识与研判、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针对每个工程的特点，风险辨识与研判结果和隐患情况，制定切实有效具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管控措施，并将风险、隐患和管控措施公示告知从业人员，时刻警醒从业人员，严格按照措施施工，以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落实情况

（一）责任单位处理落实情况

1.平煤股份十矿
处理意见：建议依据《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已对其行政处罚10万元。

2.中平发展公司

处理意见：建议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等有关规定，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已对其行政处罚35万元。

3.酬安装饰公司
处理意见：建议由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
（二）责任人员处理落实情况

1.贾国旗，酬安装饰公司雇佣社会务工人员

处理意见：建议解除劳务合同。

落实情况：酬安装饰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

2.张二伟，酬安装饰公司雇佣社会务工人员

处理意见：建议解除劳务合同。

落实情况：酬安装饰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

3.程建峰，酬安装饰公司法人

处理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建议撤销其公司总经理职务，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落实情况：酬安装饰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

4.贾乙蒙，中共党员，中平发展公司安全员

处理意见：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关规定，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股份十〔2023〕144号）。

5.陈聪，中共党员，中平发展公司建筑板块副总经理、项目经理
处理意见：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关规定，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并撤项目经理职务。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股份十〔2023〕144号）。
6.孙家玉，中共党员，中平发展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建筑板块总经理
处理意见：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关规定，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股份十〔2023〕144号）。
6.贺军伟，中共党员，中平发展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处理意见：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关规定，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股份十〔2023〕144号）。

7.赵政涛，中共党员，中平发展公司法人、总经理，公司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
处理意见：建议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由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矿党委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股份十〔2023〕144号）。已对其行政处罚32737.80元。

8.张雷，中共党员，中平发展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处理意见：建议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由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矿党委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股份十〔2023〕144号）。已对其行政处罚10000元。

9.刘玉华，中共党员，平煤股份十矿企管中心员工
处理意见：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关规定，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股份十〔2023〕144号）。已对其行政处罚10000元。

10.谢海燕，中共党员，平煤股份十矿安检区区长
处理意见：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有关规定，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股份十〔2023〕144号）。

11.刘汝娟，中共党员，平煤股份十矿负责经营管理、法律事务、多种经营工作副矿长
处理意见：建议其向中共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矿党委作出深刻检查。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股份十〔2023〕144号）。
